
                              合同编号：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经营权出租合同

太白镇太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年  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相关法律法规，本着平等、自愿、

公平、诚信、有偿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集体土地经营权出租

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当事人 

甲方（出租方）：  当涂县太白镇太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法定代表人：     陈益斌             

身份证号码： 340521197501066630  

联系电话： 0555-6682000           

乙方（承租方）：                          

身份证号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农户代表人）：                         

联系电话：                           

经营主体类型：□自然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

庭农场 □公司 □其他:                  

二、租赁物 

（一）经自愿协商，甲方将 178.98 亩土地经营权（具体见下表及附

图）出租给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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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租土地用途

出租土地用途为种植业。  

三、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四、出租土地交付时间 

甲方应于    年    月    日前完成土地交付。 

    五、租金及支付方式 

（一）租金标准

1.每亩每年人民币   元（大写：       ）。 

（二）租金支付

一次性支付。乙方须于     年   月   日前支付租金     元 （大

写：       ）。 

（三）付款方式

银行汇款 

甲方户名：当涂县太白镇太白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开户行：安徽农村商业行青山分理处 

帐 号：20010148671466600000016  

    六、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要求乙方按合同约定支付租金；

2.监督乙方按合同约定的用途依法合理利用和保护出租土地； 

3.制止乙方损害出租土地和农业资源的行为；



4.租赁期限届满后收回土地经营权； 

5.乙方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甲方不干涉乙方租赁期间的合法经营。

   七、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合同约定的用途和期限，有权依法利用和经营所承租的土地。

2、享有对公共设施的使用权。

3、乙方因经营需要在租赁期限内在土地上添置的生产、生活设施需在

租赁期限到期前自行拆除，到期不拆除的视为放弃，甲方不向乙方另

作补偿。

4、乙方不得用取得承租经营权的土地抵贷债务。

5、保护自然资源，搞好水土保持，合理利用土地。不得使用未达到耕

种要求的覆盖土增加其耕植层，不得减少耕植层厚度，增加的耕植层

不允许外运。

6、该复垦土地和配套设施交接时以现状为准。乙方自行负责修建水渠、

道路、配套设施的装修及设备的维护等费用自理。

7、乙方种植过程中，如需向有关机关报备等手续需要甲方配合时，甲

方需要积极配合。

   八、其他约定 

（一）本合同期限内，出租土地被依法征收、征用、占用时，有关地

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的归属：   乙方    。 

九、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 

（一）合同有效期间，因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全部不能履行时，本

合同自动终止，甲方将合同终止日至租赁到期日的期限内已收取的租金退

还给乙方；致使合同部分不能履行的，其他部分继续履行，租金可以作相

应调整。 



    十、违约责任 

（一）任何一方违约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二）甲方应按合同规定按时向乙方交付土地，逾期超过  十  日，

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三）甲方出租的土地存在权属纠纷或经济纠纷，致使合同全部或部

分不能履行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赔偿乙方实际产生损失。 

（四）甲方违反合同约定擅自干涉和破坏乙方的生产经营,致使乙方

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赔偿乙方实际产

生损失。 

（五）乙方应按照合同规定按时足额向甲方支付租金， 逾期超过 十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六）乙方擅自改变出租土地的农业用途、弃耕抛荒连续两年以上、

给出租土地造成严重损害或者严重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的，甲方有权解除合

同、收回该土地经营权，支付租金不予退还。 

（七）本合同自签订之日，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随意变更或者解除。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书面协议方可变更或解除

本合同。

（八）合同履行期间，任何一方法定代表人或人员的变更，都不得

因此而变更或解除本合同。

（九）本合同履行期间，如遇国家建设征用该土地，承租土地上青

苗补助费用归乙方所有，其他征迁利益归甲方所有。

（十）合同到期前，乙方需提前 2 个月自行做好清场工作。合同到

期时，乙方将土地交还甲方。如乙方未及时清场，所造成的损失由乙方自



行承担，甲方概不负责；本合同期满，乙方到期未拆除的自建的地上附属

物（水渠、道路等）无偿留给甲方；乙方对土地耕作造成破坏致使不能正

常耕作的，必须负责恢复土地原貌。如继续承包，按照合作社要求归还土

地，参与竞租。同等条件下，乙方享有优先承租权。

（十一）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乙方损

失，由乙方自行承担，与甲方无关。

（十二）乙方在合同标的物内投资形成的地上附属物（水渠、道路

等）无偿归甲方所有。乙方购买的配套设施如到期不拆除、不搬离的的归

甲方所有。如乙方违反上述约定时，可向承租人索赔实际损失。

（十三）乙方承租后不得抛荒，不得用作其它用途，不得另行转租、

分租，如有上述行为，甲方有权无条件收回出租土地。

（十四）该土地的权利、义务以本合同约定为准。除本合同外，涉

及该土地的租赁合同全部作废。

十一、合同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发生争议的，甲乙双方可以协商解决，也可以请求乡镇（街道）

人民政府等调解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调解或者协商、调解不成的，可

以向土地所在地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也可以直接向土地所

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十二、附则 

（一）本合同未尽事宜，经甲方、乙方协商一致后可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二）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之日起生效。本合同

一式       份，由甲方、乙方、乡镇（街道）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部

门、            ，各执一份。 



甲方：                      乙方：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                  签订地点：

                           


